
醫院膳食訂餐、補餐須知 

• 如您需要訂餐、改餐、停餐，請於下列

時間前通知護理人員辦理： 

早餐05:55、午餐09:55、晚餐15:55 

 

• 如您已訂餐但未收到餐點，請於下列時

間前通知護理人員，以方便補送： 

早餐08:30、午餐12:30、晚餐18:15 


